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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京日电器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京日电器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京日电器有限
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宁波京日电器有限公司
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

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京日电器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0日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宁波润泽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文森特电器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截至2018年8月31日）

23,949,872.06

2,685,164.00

借款合同编号
2016(流贷）-239 -4、2015（流贷）-239-33、2015（流贷）-239-34、
2015（流贷）-239-32

2015 (流贷) -239-59

担保人名称
宁波荣盛电器有限公司、宁波万路服饰有限公司、
徐华杰、魏玮
杨波潮、陆军、杨雪芹、宁波荣盛电器有限公司、宁
波润泽电器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建甬余担保（2015）39-润、建甬余担保（2015）
39-34、建甬余保证（2012）39-润
建甬余担保（2015）39-文、建甬余担保（2015）
39-荣、建甬余担保（2015）39-润

原贷款行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分行

石家庄棣棉纺织有限公司与郭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石家庄棣棉纺织有限公司（原“正定县星祥纺织有限公司”）与郭龙签

订的《债权转协议》，将其合法所拥有的本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项
下的全部权利，已于2018年12月11日依法转让给郭龙。石家庄棣棉纺织有限
公司特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
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
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以下简称“义务人”）。

郭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郭龙
履行主债权合同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注：上述所有债权的本金、利息皆计算至2018年12月11日，若有计算不准

确，皆以债权相关的民事判决书约定的计算方式为准
2018年12月20日

借款人名称

绍兴兰卡丝纺织品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483284.55

未偿利息

42571.33

本息合计

525855.88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8年12月11日，单位：人民币元）

嘉兴浙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义乌市望峰制衣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嘉兴浙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对义乌市望峰制衣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9月10日，债权详细情况如下：

债权具体情况请投资者与我司有关负责人接洽查询。
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

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胡总 联系电话：18058987111
电子邮件：554292330@qq.com
通讯地址：义乌市江滨西路46号

嘉兴浙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8年12月20日

1

2

3

4

5

6

债务人

义乌市望峰制衣有限公司

义乌福斯特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献荣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忆丰科技有限公司

义乌市成实塑胶有限公司

浙江华陇化纤有限公司

债权所在地

义乌

义乌

义乌

义乌

义乌

义乌

本金(元)

43,716,955.65

70,940,000.00

12,149,930.79

61,461,494.60

19,978,669.03

19,999,899.86

228,246,949.93

利息（元）
7,563,714.83（暂计至2017年
7月31日）
9,458,672.34（暂计至2017年
7月31日）

1,763,277.55（暂计至2017年
7月31日）

17,845,091.75（暂计至2017
年7月31日）

3,777,613.71（暂计至2017年
9月30日）
2,794,333.87（暂计至2017年
9月30日）

43,202,704.05

抵押物

义乌市经济开发区二期的工业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18355.6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6999平方米

1、义乌市义东工业园区的厂房，建筑面积28250.7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33503平方米 2、义乌市化工路236
号的房地产，建筑面积3744.5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460平方米
1、义乌市车站路114号的商住用房，建筑面积379.8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03.5平方米 2、义乌市化工路236
号的房地产，建筑面积3744.5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460平方米，第二顺位抵押。 3、义乌市义东工业园区的
厂房，建筑面积28250.7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33503平方米，第二顺位抵押。

义乌市经济开发区三期戚继光路469号的房地产,建筑面积28895.9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5800平方米

义乌市经济开发区二期的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3771.45平方米，和土地使用权5304.3平方米

义乌市北苑柳青二期开发区的厂房，建筑面积11809.9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4227.9平方米

-

保证人
钜才建设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永创建设有限公司）、朱眉
飞、金涛、赵望峰、陈春仙、赵凤森、骆小香

孙金荣、黄巧敏、义乌市饮食服务有限公司、孙群

孙群、黄巧敏、季成辉、孙爱英、浙江百隆针织有限公司、虞
其平、吴雪萍

浙江东方巨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浙江红伟工贸有限公司、
余小建、傅丽鹏、蒋洪秋、胡青春、蒋洪卫、李良英、吴先进、
邵宝玲

龚昌实、金菊仙、浙江金丰彩印有限公司、金庆丰、楼绿玲

义乌森加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义乌市博汇投资有限公司、杨
玉龙、胡思琴、杨志玲、杨苏芳、郑承前、杨进进

以案说法 引以为戒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通讯员 鹿萱

近日，温州鹿城区法院审理了

一起特别的案子：温州市民兰女士

（化名）要求儿子、儿媳归还为装修

婚房向其所借的近35万元。这究

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016年10月，兰女士的儿子小

果和小文（均为化名）在温州市区登

记结婚。兰女士称，二人婚后就租

借了其名下位于市区某处的房产作

为婚房。为装修婚房，同年9月17

日，二人向她借款40万元。兰女士

在9月24日至次年1月29日陆续向

儿子银行账户转账近35万元。小

果承诺会在2018年9月1日将上述

借款归还给母亲。由于儿子和儿媳

未按约归还借款，兰女士将儿子儿

媳起诉至法院。

“这笔借款是捏造的。”小文在

法庭上说，2018年8月20日，她向

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正在和小果

打离婚官司，这个节骨眼，婆婆跳出

来主张借款是为了不让她在离婚官

司中提出对装修的钱进行分割。

小文说，小果是独生子，婆婆将

名下的房产作为婚房给二人使用，

按照温州的婚礼习俗，应当视为赠

送。在离婚过程中，她并没有主张

对这套房产进行分割。为了装修婚

房，小果出了三十几万元，她出了十

几万元，她认为这部分应当视为夫

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

庭审中，兰女士承认上述近35

万元的借条，是她得知儿子儿媳闹

离婚，为保障自己的债权，让儿子在

今年五六月写的。

小果在法庭上承认借款存在，

表示平时自己和母亲也有款项往

来，比如借钱充话费等。

法院审理认为，兰女士主张儿

子儿媳因装修婚房而向其借款，需

要证明其与二人存在借贷合意并

已经向对方提供了借款。虽然兰

女士向法院提交了儿子签名的“借

条”及其与儿子在 2016 年 9月 24

日至2017年1月29日期间的银行

交易明细，但兰女士在庭审中自认

借条是2018年五六月份得知儿子

儿媳闹离婚才由儿子小果一个人出

具的。

鉴于小果和小文目前的婚姻状

况及利益冲突，小文又明确否认涉

案借款真实性的情况下，小果个人

单独出具的“借条”显然不足以证明

二人与兰女士之间存在借贷合意。

就算是小果承认这笔借款的存在，

也不能当然产生这笔债务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

法院认为，按照温州的婚礼习

俗，男女双方结婚，一般都是男方准

备婚房并进行装修，女方购买家电

等嫁妆。根据兰女士的主张，儿子

儿媳借款的用途是为了装修婚房，

婚房是其“租借”给儿子儿媳的，但

是儿子用母亲的钱装修母亲的房

产，结合温州的婚嫁习俗，显然不符

合常理。

综上，法院认为，兰女士的举证

尚不能达到民事案件高度盖然性的

证明标准，兰女士主张与儿子儿媳

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依据，

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

小果对涉案款项的认可，因为其与

母亲对此并无争议，其可自行向兰

女士清偿，法院对此不予处理。据

此，法院一审驳回了兰女士的诉讼

请求。

法官提醒，父母基于对子女的

爱，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对子女的资

助，有些属于赠与的意愿，有些属于

借款的意思表示，但出于亲缘伦常，

一般不会用白纸黑字表达自己的真

实意思表示。一旦子女与配偶婚姻

关系紧张，进入诉讼程序，往往父母

之前的给予行为的性质就成为纠纷

的焦点。为合法有效保障各方权

益，各方均应在当时作出相关意思

表示时，即将真实意思以一定形式

予以固定。

高速夜间5车追尾
疑因疲劳驾驶所致
交警：临近年关，请把好安全驾驶关

本报记者 徐冬梅

12月19日凌晨1时28分，长兴县消防大队接到报

警：G50高速187公里处发生一起5车追尾交通事故，2

人被困车内，急需救援。接警后，画溪消防中队立即赶赴

现场。

1时40分，消防队员抵达现场发现，事故为4辆货车

及1辆轿车连环追尾，被困人员所在货车处于最后方，其

驾驶室严重变形。高速交警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为尽快

救出被困人员，消防队员让前车缓慢向前行驶一段距离，

随后用液压扩张器进行扩张。3个多小时后，2名被困人

员成功获救，被送往医院救治。

事故中，一辆满载装修材料的货车货物全部散落，对

高速交通造成严重影响。高速交警和消防队员及时进行

清理。清晨6时许，清理工作完成，交通恢复正常。

消防队员说，根据现场情况初步判断，是后车司机疲

劳驾驶，且车速过快，才导致与前方多车追尾。具体事故

原因，还有待交警部门作进一步调查。

临近年关，高速路上车流量将大大增加，往往交通事

故多发。湖州高速交警支队二界岭卡点大队交警提醒，

司机朋友在高速行车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车距，同时避

免疲劳驾驶。夜间照明条件不佳，司机视力减弱，视野变

窄，盲区增大，务必谨慎驾驶，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

特别是货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保证充分休息，连续

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母亲状告儿子儿媳
要求归还婚房装修款
法官：父母对子女的资助，最好将真实意思以一定形式固定


